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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公管文„2023‟13 号

 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、市场监

管局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（政府采

购中心）： 

为贯彻落实•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以控制成本为核心优化营商

环境的若干措施‣（鄂政办发„2022‟52 号）要求，推广应用

电子营业执照“一网通投”改革，现将•持续推进工程建设招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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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领域应用电子营业执照“一网通投”改革工作方案‣印发给你

们，请结合本地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 

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  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
 

 

 

 
 

湖北省政务管理办公室       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湖北省政府采购中心） 

2023 年 4 月 1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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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•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以控制成本为核心优化营商

环境的若干措施‣（鄂政办发„2022‟52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省

实际，现就持续推进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应用电子营业执照“一

网通投”改革制定工作方案如下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决策部署，在总结提

炼 2022 年应用电子营业执照“一网通投”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

上，逐步扩大改革范围，不断优化交易平台功能，切实为市场主

体减负增效。 

二、改革范围 

充分发挥“先行区”示范引领作用，持续推进工程建设招投

标领域应用电子营业执照“一网通投”，将原改革试点范围扩大

到所在地市全域，新增武汉市、十堰市、襄阳市、鄂州市、孝感

市、黄冈市、随州市、恩施州、仙桃市、天门市、潜江市、神农

架林区（以下简称改革地区）纳入改革范围。改革地区公共资源

交易中心（政府采购中心）（以下简称交易†采购‡中心）使用

的电子交易系统（以下简称各平台）承担系统改造任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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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改革任务 

（一）开展系统对接 

各平台与市场监管部门电子营业执照系统（以下简称电子营

业执照系统）采用直连方式进行对接，实现数据交互和功能调用。

各平台通过电子营业执照支撑电子招投标前置系统，实现基于电

子营业执照信息共享、身份认证、电子签章和文件加解密等功能

接口的调用申请。市场监管部门协助各平台对接电子营业执照系

统，协调电子营业执照系统技术支持单位，按期完成系统对接任

务。（责任单位：改革地区交易〈采购〉中心、市场监管局；完

成时限：7 月 30 日） 

（二）完善系统功能 

各平台对招投标活动中涉及的注册、登录、招标文件编制、

投标文件编制、开标、专家抽取申请等各个环节进行功能改造，

实现市场主体注册时营业执照“免填报”“免提交”，登录时扫

码一键登录，投标时应用电子营业执照进行电子签名和盖章、对

投标文件进行加解密等功能。改革地区在完善系统功能同时要充

分考虑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，建立技术支撑队伍，完善应急处理

机制，保证日常招投标活动顺利进行。（责任单位：改革地区交

易〈采购〉中心；完成时限：8月 30 日） 

（三）完善配套措施 

各平台完成与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对接测试和相关功能改造

后上线试运行，及时反馈、协同解决试运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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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使用效果评估。改革地区有关部门应通过线上或设立咨询电

话等方式，及时解答市场主体应用电子营业执照“一网通投”遇

到的政策、技术问题。在各平台电子招投标活动中，原有 CA 数

字证书和电子营业执照并行使用，方便企业自主选择。（责任单

位：改革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、交易〈采购〉中心；完成时

限：9月 30 日） 

（四）加强宣传引导 

改革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机构、市场监管部门、政务

服务管理部门和交易（采购）中心加强工作联动，形成常态化工

作机制，共同协调推进“一网通投”改革。重点加强对招标代理

机构、投标人的宣传引导，通过发布操作指南、发放宣传材料、

制作宣传展板、播放解说视频等方式，提高市场主体对电子营业

执照的认知度和使用率，鼓励市场主体应用电子营业执照“一网

通投”，切实降低市场主体投标成本。（责任单位：改革地区公

共资源交易监管局、市场监管局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、交

易〈采购〉中心；完成时限：持续全年） 

（五）做好评估验收 

改革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机构牵头对工作成效进行

评估，总结提炼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工作经验，促进成果转化，坚

持目标导向、效果导向，客观评估改革成效。（责任单位：改革

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；完成时限：11 月 30 日） 

四、相关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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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、省市场监管

局、省政务办和省交易（采购）中心统筹推进电子营业执照在招

投标领域的应用。改革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机构应加强对

应用电子营业执照“一网通投”工作的组织领导，积极争取本地

党委、政府支持，协调相关单位将系统建设、改造及后续经费纳

入财政预算，有效保障改革工作顺利推进。 

（二）强化责任落实。改革地区要按照工作任务安排，制定

本地具体实施方案并向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报备，重要节点进

展情况及时报告。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负责组织改革工作验收

并向省营商办报送。 

（三）做好安全保障。改革地区在推进“一网通投”改革的

过程中要把安全放在重要位置，坚持稳中求进，充分考虑风险情

况，制定好应对措施，确保功能改造后系统安全运行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             2023 年 4 月 13 日印发 


